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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

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的受托管理人，代表“21 华泰 Y1”、

“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全体持有人，

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间，持续关注“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

“22 华泰 Y1”、“22 华泰 G1”进展情况及对上述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三

期)募集说明书》、《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

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现

就上述债券 2021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公告如下： 

  



 

 

 

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华泰证券”）对外公布的《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

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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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一期) 

1、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2021 年 9 月 7 日，发行人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永续次级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2918 号），本次债券拟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2、债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

次级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21 华泰 Y1；债券代码：188785。 

4、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发行利率为 3.85%，并在前 5 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

变。自第 6 个计息年度起，每 5 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永续次级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

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9 月 17 日。 

10、计息期限：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

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11、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

本期债券每个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

息媒体上刊登《付息公告》，并在付息日按票面利率由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代理完

成付息工作；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在付息日

前 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 

12、付息日：若发行人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每个付

息年度的 9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付息日以发行

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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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赎回权：于本期债券第 5 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

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本期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5、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担保情况：无担保。 

 

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二期) 

1、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2021 年 9 月 7 日，发行人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永续次级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2918 号），本次债券拟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2、债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

次级债券(第二期)。 

3、债券简称：21 华泰 Y2；债券代码：188942。 

4、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发行利率为 4.00%，并在前 5 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

变。自第 6 个计息年度起，每 5 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永续次级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

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0 月 28 日。 

10、计息期限：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

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11、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

本期债券每个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

息媒体上刊登《付息公告》，并在付息日按票面利率由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代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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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付息工作；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在付息日

前 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 

12、付息日：若发行人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每个付

息年度的 10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 

13、赎回权：于本期债券第 5 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

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本期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5、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担保情况：无担保。 

 

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三期) 

1、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2021 年 9 月 7 日，发行人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永续次级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2918 号），本次债券拟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2、债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

次级债券(第三期)。 

3、债券简称：21 华泰 Y3；债券代码：185019。 

4、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发行利率为 3.80%，并在前 5 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

变。自第 6 个计息年度起，每 5 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永续次级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

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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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1 月 18 日。 

10、计息期限：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

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11、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

本期债券每个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

息媒体上刊登《付息公告》，并在付息日按票面利率由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代理完

成付息工作；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在付息日

前 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 

12、付息日：若发行人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每个付

息年度的 11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 

13、赎回权：于本期债券第 5 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

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本期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5、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担保情况：无担保。 

 

四、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一期) 

1、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2021 年 9 月 7 日，发行人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永续次级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2918 号），本次债券拟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2、债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

次级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22 华泰 Y1；债券代码：185337。 

4、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7 亿元（含 27 亿元）。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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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发行利率为 3.49%，并在前 5 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

变。自第 6 个计息年度起，每 5 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永续次级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

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1 月 26 日。 

10、计息期限：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

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11、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

本期债券每个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

息媒体上刊登《付息公告》，并在付息日按票面利率由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代理完

成付息工作；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在付息日

前 10 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 

12、付息日：若发行人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每个付

息年度的 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付息日以发行

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 

13、赎回权：于本期债券第 5 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

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本期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5、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担保情况：无担保。 

 

五、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2022 年 1 月 27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

161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600 亿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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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22 华泰 G1；债券代码：185364。 

4、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2.79%。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2 月 14 日。 

10、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2 年 2 月 14 日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

不另计利息)。 

11、利息登记日：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间

的债券利息。 

12、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3 年-2025 年每年的 2 月 14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2 月 1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5、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担保情况：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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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对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债券偿付情况以及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利

益的重大事项保持持续关注，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次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为受托管理人为“21 华泰 Y1”、“21 华泰 Y2”、

“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出具的首次年度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二、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发行后，暂无中金公司为受托管理人需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

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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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经查阅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以及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毕马威华振审字 2201988

号），发行人经营和财务状况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1 年 4 月 9 日。 

3、法定代表人：张伟。 

4、注册资本：人民币 907,665 万元。 

5、经营范围：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证券投资咨询；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黄金等贵金属现货合约代理和黄金现货合约

自营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6、所属行业：金融业。 

7、实际控制人：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 总体经营情况简介 

发行人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79.05 亿元，同比增长 20.55%；实现净利

润 133.46 亿元，同比增长 23.32%。 

（二）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情况 

发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财富管理业务、机构服务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和

国际业务。公司营业收入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别 2021 年 

2021年占

总收入比

例（%） 

2020 年 

2020年占总

收入比例

（%） 

2021 年金额较

2020 年变动比

例（%） 

财富管理业务 1,628,695.50 42.97 1,247,890.09 39.69 30.52 

机构服务业务 932,323.01 24.60 758,210.84 24.11 22.96 

投资管理业务 438,590.21 11.57 633,458.22 20.15 -30.76 

国际业务 630,769.63 16.64 393,724.94 12.52 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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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60,166.02 4.22 111,170.52 3.53 44.07 

合计 3,790,544.37 100.00 3,144,454.61 100.00 20.55 

2021 年，发行人多业务条线实现高效增长，财富管理业务增长主要是因为

股市交投活跃，融资规模持续扩大，证券经纪业务佣金和融资融券利息收入增长；

机构服务业务增长主要是来源于投资交易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良好表现；投资

管理业务主要是由于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资管新规的影响收入

有所下降，私募股权基金项目估值同比有所下降所致；国际业务业绩上涨则受益

于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业绩的提升。 

公司营业成本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别 2021 年 

2021年占

总成本比

例（%） 

2020 年 

2020年占总

成本比例

（%） 

2021 年金额较

2020 年变动比

例（%） 

财富管理业务 865,796.78 40.15 721,574.45 40.21 19.99 

机构服务业务 439,562.64 20.38 346,900.47 19.33 26.71 

投资管理业务 96,678.10 4.48 134,958.51 7.52 -28.36 

国际业务 486,588.83 22.56 365,501.56 20.37 33.13 

其他 268,035.94 12.43 225,437.15 12.57 18.90 

合计 2,156,662.29 100.00 1,794,372.14 100.00 20.19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1、主要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同比变动比例 发生变动的原因 

结算备付金 415.91 281.13 47.94 
主要系客户备付金增加所

致 

融岀资金 1169.42 1025.74 14.01 融出资金规模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60.82 2926.95 21.66 投资交易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152.48 72.95 109.02 权益衍生品规模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7.52 195.36 -39.84 回购规模下降所致 

应收款项 102.87 90.96 13.09 
应收权益互换及场外期 

权结算款增加所致 

存岀保证金 276.27 247.64 11.56 期货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3 106.78 -98.47 投资交易规模下降 

其他债权投资 93.15 52.68 76.82 投资交易规模增加 

无形资产 67.91 52.76 28.71 主要系土地使用权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5 3.40 92.65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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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产 24.04 14.15 69.89 主要系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2、主要负债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同比变动比例 发生变动的原因 

短期借款 84.92 113.00 -24.85 信用借款规模下降 

应付短期融资款 535.99 439.51 21.95 短期融资款规模上升 

拆入资金 140.19 48.15 191.15 拆入资金规模上升 

交易性金融负债 311.23 153.82 102.33 结构性融资规模上升 

卖岀回购金融资产 1,307.10 1,399.00 -6.57 黄金租赁规模下降 

衍生金融负债 106.43 133.99 -20.57 权益衍生品规模下降 

应付款项 1,036.37 437.06 137.12 应付交易款项增加 

合同负债 2.66 0.92 189.13 
主要系手续费及佣金预收款

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7.23 4.75 52.21 长期信用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1,333.38 970.53 37.39 债务融资规模增加 

其他负债 18.24 610.31 -97.01 
合并结构化产品形成的其他

负债减少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同比变动比例 发生变动的原因 

营业收入 379.05 314.45 20.54 
手续费佣金和公允价

值变动增长 

营业支出 215.67 179.44 20.19 业务及管理费增长 

营业利润 163.39 135.01 21.02 营业收入增长 

利润总额 162.73 135.04 20.51 营业收入增长 

净利润 136.01 108.70 25.12 营业收入增长 

其中：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 
133.46 108.22 23.32 营业收入增长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6.42 260.63 -707.0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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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2 -134.52 131.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2.05 268.5 173.55 64.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0 383.79 -394.29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446.42 亿元，主要

是由于本期投资交易业务规模提升导致资金流出，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工具

净流出 501.64 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2.62 亿元，主要是由

于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05 亿元，同

比增加 64.64%，主要是由于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本期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

主要与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现金流变动特点相关，发行人的客户资金、投资交易、

债券融资以及同业拆借等业务涉及的现金流量巨大，且变动频繁，经营活动的现

金流变动与年度净利润关联度不高。 

（四）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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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分别募集资金 30 亿元、50 亿元、20 亿元、27 亿元和 50 亿元。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发行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上述债券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的《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已按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进行使用，募

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均在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内进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9378185051908 

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22 华泰 G1”的《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已按

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进行使用，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均在募集资金使用

专户内进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25903648510358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三、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

债券。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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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

债券。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公司

债券，调整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调整优化债

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经核查，发行人已遵循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相关法律

法规，“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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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 

“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无担保。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三

期)募集说明书》、《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

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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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聘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公司偿债保障措施情况。报告期内，未发现

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

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

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发行人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均按时还本付息。 

“21 华泰 Y1”的付息日为每个付息年度的 9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21

华泰 Y2”的付息日为每个付息年度的 10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21 华泰 Y3”的

付息日为每个付息年度的 11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22 华泰 Y1”的付息日为每

个付息年度的 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22 华泰 G1”的付息日为 2023 年-2025

年每年的 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2 华泰 G1”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2 月 1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根据“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

“22 华泰 G1”的还本付息安排，2021 年度暂无需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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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发行人不涉及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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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度，“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未出现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事项，故发行人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18 

 

第九章 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2021 年度暂无需还本付息。发行人将严格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有关偿债

计划的约定，按时偿付上述债券利息，及时披露公司相关信息，以保障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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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受托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在“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存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

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跟

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3302），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华泰 Y1”、

“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的信用等级

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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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

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2021 年度涉及的重大事项 

“21 华泰 Y1”、“21 华泰 Y2”、“21 华泰 Y3”、“22 华泰 Y1”、“22

华泰 G1”2021 年度涉及重大事项情况如下： 

序号 重大事项 是否涉及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

重大变化； 
否 

2 发行人主体或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或者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被查

封、扣押、冻结或者发行人出售、转让、抵押、质押、

报废、无偿划转主要或重大资产或者发行人发生重大投

资行为或者重大资产重组；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或一个自然年

度内新增借款余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50%,或者对外提

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分配股利，或者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

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

闭；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发行人涉嫌违法

违规被有权机构调查，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或

者行政监管措施、市场自律组织纪律作出的债券业务相

关的处分，或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

市/挂牌条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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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大事项 是否涉及 

12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采取

强制措施，或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或者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履行职责或者发生重大变动；

发行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 

否 

13 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否 

14 发行人已经或者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否 

15 
发行人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发行人债务清偿

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的； 
否 

16 发行人提出债务重组方案的； 否 

17 本期债券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提供交易或转让服务的； 否 

18 
存在涉及发行人及其债券的重大市场传闻，或者发行人

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 
否 

19 

发行人已经或者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以外的其

他有息负债，未偿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人母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以上的； 

否 

20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指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总资产、净资产或者营业收入占发行人合并报表相

应科目 30%以上的子公司，下同）已经或者预计不能按

期支付有息负债，未偿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

人合并报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以上的； 

否 

21 

发行人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发生减资、合

并、分离、被责令停产停业、被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被托管、解散、申请破产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的； 

否 

22 

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无偿或以明显不合

理对价转让资产或放弃债权、对外提供大额担保等行为

导致发行人偿债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 

否 

23 
发行人名称变更、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

变化； 
否 

24 
发行人变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债券受托管理人、信用

评级机构； 
否 

25 
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董事长、

总经理或者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发生变动； 
否 

26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或者具有同等职责

的人员无法履行职责； 
否 

27 发行人股权、经营权涉及被委托管理； 否 

28 发行人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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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大事项 是否涉及 

29 发行人转移债券清偿义务； 否 

30 发行人一次承担他人债务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 否 

31 募集说明书约定或发行人承诺的其他应当披露事项； 否 

32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33 
法律、法规和规则规定或中国证监会、交易所要求的其

他事项。 
否 

二、涉及的重大事项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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